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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公安局长傅政华
兼任公安部副部长

据公安部网站消息，傅政华兼任公
安部副部长。公安部资料显示，傅政华
现任公安部副部长(兼)、党委委员，北京
市委常委，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武
警北京市总队第一书记、第一政治委员，
副总警监警衔。

傅政华，男，1955年3月生，汉族，
河北滦县人，1973年9月入党，1970年
12月参加工作，在职大专毕业(北京大
学分校干部专修科法律专业)，法学硕
士。现任北京市委常委，市公安局党
委书记、局长，市委政法委副书记，武
警北京市总队第一书记、第一政治委
员。 中新

温州市原副市长叶际仁
获3年徒刑后被“双开”

8月19日，经中共浙江省委批准，
温州市原副市长叶际仁被开除党籍和
公职。

叶际仁，男，1953 年 9 月出生，原
系温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曾任温
州市政府副市长。法院审理查明，叶
际仁在担任温州市副市长期间，违反
规定，滥用职权，把国有土地划拨给非
国有公司，给国家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11578.8 万元。8 月 16 日，浙江省台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滥用职权罪判处其
有期徒刑三年。

此外，叶际仁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
谋取利益，非法收受或变相非法收受他
人财物，构成受贿错误；叶际仁还严重道
德败坏，与多名女性长期保持不正当两
性关系，造成不良影响。 新华社电

中国政府网 19 日转发了《国务院关
于改革铁路投融资体制加快推进铁路建
设的意见》。意见提出，要推进铁路投融
资体制改革，多方式多渠道筹集建设资
金。在理顺铁路价格关系方面，将建立
铁路货运价格随公路货运价格变化的动
态调整机制。将铁路货运价格由政府定
价改为政府指导价，增加运价弹性。

为全面实现“十二五”铁路规划发展
目标，意见提出，要按照“统筹规划、多
元投资、市场运作、政策配套”的基本
思路，完善铁路发展规划，全面开放铁

路建设市场，对新建铁路实行分类投
资建设。

具体措施包括，向地方政府和社会
资本放开城际铁路、市域（郊）铁路、资源
开发性铁路和支线铁路的所有权、经营
权，鼓励社会资本投资建设铁路。研究
设立铁路发展基金，以中央财政性资金
为引导，吸引社会法人投入。铁路发
展基金主要投资国家规定的项目，社
会法人不直接参与铁路建设、经营，但
保证其获取稳定合理回报。“十二五”
后三年，继续发行政府支持的铁路建

设债券，并创新铁路债券发行品种和
方式。

同时，还要不断完善铁路运价机制，
稳步理顺铁路价格关系。坚持铁路运
价改革市场化取向，按照铁路与公路
保持合理比价关系的原则制定国铁货
运价格，分步理顺价格水平，并建立铁
路货运价格随公路货运价格变化的动
态调整机制。创造条件，将铁路货运
价格由政府定价改为政府指导价，增
加运价弹性。

意见同时提出了建立铁路公益性、

政策性运输补贴的制度安排，为社会资
本进入铁路创造条件。对于铁路承担的
学生、伤残军人、涉农物资和紧急救援等
公益性运输任务，以及青藏线、南疆线等
有关公益性铁路的经营亏损，要建立健
全核算制度，形成合理的补贴机制。在
理顺铁路运价、建立公益性运输核算制
度之前，为解决中国铁路总公司建设项
目资本金不足、利息负担重等问题，考虑
到铁路运输公益性因素，中央财政将在
2013 年和明后两年对中国铁路总公司实
行过渡性补贴。 新华社电

国务院：支线铁路所有权放开
完善铁路运价机制，铁路货运价由政府定价改为政府指导价

曾经一度引起轰动的银行行长高山外逃案即将有最新进展，昨天上午
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召开高山案的庭前会议。就在此前不久，检
方已正式就“高山案”向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案件有望
于近期开庭。
2012年8月，高山在加拿大滞留近8年后，回国自首。本次开庭将是高
山自案发以来首次站到被告席上，而其他被告人的案件也将一起审
理。2005年年初高山案案发时，曾有多家媒体报道高山卷款近10亿
元外逃。另外据高山的辩护律师介绍，高山当年并不是外逃，而是出
国探亲后“东窗事发”而滞留在加拿大，因为高山出国前，原本已经买了
返程的机票。

今年 8 月 18 日，记者在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见到了高山的辩护律师那
业林。

“检察院的起诉书上指控高山的
是挪用公款罪，连受贿的问题都没
有。”据那业林介绍，高山所在的单位
此前只是一家银行的一个小小的分理
处，2000 年高山被任命为那家分理处
的主任。当时上级银行给分理处定的
揽储任务非常重，高山最初担任该分
理处主任时，那个只有五六个工作人
员的分理处常常因为揽储任务完不成
而只能发放60%的工资。

“正是这种巨大的压力，才使得高
山结识了李氏兄弟，也正是李氏兄弟

最终把高山带上了逃亡的道路。”那业
林律师说。

那业林律师所说的李氏兄弟是一
对朝鲜族的商人，哥哥叫李东哲，弟弟
叫李东虎。这两兄弟在哈尔滨投资了
包括地产、汽车在内的多宗产业，两兄
弟在哈尔滨的人脉非常广。根据哈尔
滨市人民检察院的起诉书所查明的情
况显示：“被告人李东哲经人介绍与高
山结识，二人预谋采用不法手段揽储，
为高山任职的金融机构存入大量资
金，由高山、李东哲、李东虎等人采用
偷换存款企业预留印鉴卡、伪造存款
企业转账支票等手段将银行的巨款转
出，交给李东哲、李东虎。”

银行分理处主任“被逼”揽储

“大客户”存款获数百万回扣

根据检察机关指控，从 2000 年至
2004年间，李东哲、高山以帮助高山拉存
款提升业绩等名义，采取行贿、为存款企
业提供赞助、额外支付存款好处费等非
法手段，先后将东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东北高速”）、黑龙江省
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哈尔滨市电信公
司、哈尔滨旅游质量监督管理所等26家
单位揽储到高山所任职的分理处存款。

作为回报，每当有这种大型企业被拉
到分理处存款时，李东哲都会给企业的领
导人或是主管财务的人员巨额的回扣。

就在“高山案”案发后，作为存款大
户的东北高速的董事长张晓光被办案人
员带走。很快张晓光就供述了李东哲分
多次向其行贿 700 万的受贿事实，而李
东哲行贿张晓光的原因就是其力主将东
北高速的巨款存进了高山所在的银行。

从2000年到2004年，李东哲等人先
后利用伪造印章手段从 26 家存款单位
的账户里转出了 276 笔存款，总金额高
达28.9亿人民币，截至案发时，尚有8.02
亿无法追回。

业绩飙升高山升职支行行长

随着高山揽储业绩的不断飙升，他
本人在各级领导和同事的眼中迅速成
为了一颗新星。

就在高山开始利用李东哲等人揽
储后不久，他所在的河松街分理处就因
为储蓄业务大增而被升格为河松街支
行，高山本人也正式从分理处主任升职
成为了支行行长。

2002年，高山因为“成功”拉来了东
北高速股份有限公司等大型国有企业，
而被行里评为年度先进个人，并获得了
一台轿车的奖励。

直到2004年“高山案”案发前，上级
单位甚至在考虑提拔高山担任道里区
分行的副行长，并且组织已经找他本人
谈过话。

根据高山的供述，他和李东哲等人
始终在采取拆东墙补西墙的办法，就是
用后来拉来的储蓄存款填补此前被挪
用的资金，再或者就是用银行内其他资
金注入储户的账户。

由于大储户之一的东北高速在吉林
省输了一场官司，法官到河松街支行来
执行东北高速一笔3亿元的款项，发现其
账面竟无款可赔，也正是这笔执行款成
为了“高山案”暴露的导火索。
据《法制晚报》


